附件二：
商务报价函
重庆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索道分公司：
我司现就长江索道北站一楼的商铺联营合作，特提交以下报价及相关合作条款，以供参考和确认。我司作为本次合作的报价主体，将全面负责相关服务或产品的提供。
经营保底：
在合作期内，无论实际营业额如何，我司将保证向贵方支付    万元/年，     元/月（尾差在当年12月31日结清）。
营业额分成比例：
我司承诺与贵方将按照     % 的比例进行营业额分成。
（营业额分成比例不低于15%，需报整数；经营保底与营业分成二者取其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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